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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金運用局 107 年履行盡職治理暨投票情形 

    臺灣證券交易所於 105年 6月 30日發布「機構投資人盡職治

理守則」（Stewardship Principles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後，本局隨即秉持一貫的社會責任投資理念率先簽署。該守則之精

神乃是透過機構投資人對上市(櫃)公司持續關注與溝通，以敦促被

投資公司強化公司治理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亦即股東行動之落實，

爰摘略本局 107年重要執行情形如下： 

一、 履行盡職治理情形 

本局視個別公司情況，藉由與公司管理階層對話、發函、行使

股東提案權、發言權等，適時行使股東權利。 

（一）與被投資公司之互動與對話： 

包括參與 473家次公司股東會投票、參加 198家次公司法說、

親自出席 55家次公司股東會，以及就 CSR議題發函 58家次

被投資公司等，其中 CSR議題包括促請被投資公司依法足額

提撥舊制勞工退休準備金、依法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及依

規定召開法說會等，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473 

198 

55 58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參與股東會投票 參加公司法說 親自出席股東會 就CSR議題發函 

家次 
履行盡職治理情形 



2 
 

（二）行使股東發言權，維護勞工權益 

107年就部分電信業者因推出限時降價促銷而衍生員工超時

工作，影響勞工及股東等利害關係人權益，本局於出席股東

會時表達重視與關注，獲渠等公司承諾檢討並提出改善措

施。 

（三）持續推動社會責任投資 

1. 將公司治理評鑑、就業 99指數、高薪 100 指數、臺灣永

續指數成分股、國家永續發展獎、企業環保獎等納入國

內自行投資選股考量，截至 107 年底，經管基金投資於

上開企業之市值，占投資國內股票部位 97%。 

2. 經管基金投資於「臺灣永續指數」成分股 69檔占入選家

數 69 檔之 100%。 

3. 經管基金自行投資之上市櫃公司編製企業社會責任(CSR)

報告書比例達 100%。 

4. 依據上市櫃公司揭露之年報及財報資料估算，本局自行

投資公司 106 年度員工薪資較 105 年度成長約 1%，106

年度僱用員工人數較 105 年度增加約 7%。 

二、 投票情形： 

（一）投票參與 

本局基於經管基金之最大利益，積極參與股東會各項議案投

票，參與投票比例逐年增加，107年度上市(櫃)公司全面採

用電子投票，本局對於被投資公司之股東會參與投票比例及

採用電子投票比例均達 100%。 

（二）投票情形 

本局於行使投票權之前，均審慎評估各議案。107年度共參

與 4,799 項議案投票，其中財務性議案(包括營業報告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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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之承認、盈餘分派、增資、私募有價證券、減資等)

共 2,340 項，人事組織議案(章程或作業程序修訂、董監事

選舉、解除董事競業禁止等)共 2,360項，股東權益議案(發

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低於市價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等)共

43項，其他 56項。本局對於所投資公司之議案多給予正面

支持，107 年度投票贊成議案占總參與議案達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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